团体标准《人工智能算力网络 第14部分：数据与模型安全可信数据空间》（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本标准工作组自2023年6月第23次会议开始，讨论启动人工智能算力网络可信数据空间相关标准制定工作，通过了《人工智能算力网络 第14部分数据与模型安全可信数据空间》标准需求提案，并输出需求文档。2023年9月AI标准工作组第24次会议，工作组通过提案征集书，输出《人工智能算力网络 第14部分：数据与模型安全-可信数据空间提案征集书》。2024年12月AI标准工作组第29次会议通过了《人工智能算力网络 第14部分：数据与模型安全可信数据空间》标准提案，并输出《人工智能算力网络 第14部分：数据与模型安全可信数据空间 WD v0.1》。工作组于2024年12月至2026年3月，经历3次会议（2024年12月第29次会议，2025年3月第30次会议，2026年3月第34次会议），经讨论修改更新了2份《人工智能算力网络 第14部分：数据与模型安全-可信数据空间》提案。
2025年6月，根据“关于下达《人工智能算力网络 第14部分：数据与模型安全-可信数据空间》1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AITISA【2025】7号文）”，下达了由鹏城实验室牵头制定团体标准《人工智能算力网络 第14部分：数据与模型安全可信数据空间》（标准计划号：2025061101）的制定任务。2026年3月，经第34次会议讨论批准，同意团体标准《人工智能算力网络 第14部分：数据与模型安全-可信数据空间》进入征求意见阶段，更新WD版本为0.3，输出征求意见稿。
本项目的主要起草单位包括鹏城实验室、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国防科技大学、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华中科技大学。
本项目主要起草人：刘永恒、刘星、段少明、熊思伟、丁振兰、李俊龙、刘川意、韩培义、余跃、许文博、黄文杰、庄荣飞、颜亮、刘晔、杨雨飞、顾琳。

2、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1. 标准编制原则
《人工智能算力网络 第14部分：数据与模型安全可信数据空间》需适用于人工智能算力网络的总体设计和建设，为智算网络中的数据与模型流通提供安全可信的基础设施，以促进智算网络中的数据资源高效合规流通，规定的技术要求结合产学研众多单位的意见，技术要求清晰、易操作、可实现。
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人工智能算力网络可信数据空间的术语、系统架构、功能要求、各功能模块间的接口要求，适用于人工智能算力网络的总体设计和建设，为人工智能算力网络下的各种行业和企业可信数据空间的开发、建设、测试提供规范化的参考建议。
本标准分为7个章节和1个附录，第1章“范围”；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第3章“术语”；第4章“缩略语”；第5章“系统参考架构”；第6章“功能要求”；第7章“接口要求”，附录A“接口说明”。
第1章阐述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及范围。
第2章说明了本标准的引用文件。
第3章列出了本标准中术语的引用和定义。从广义的“数据”概念出发，进一步定义了“数据产品与服务”、“数据流通”、“可信数据空间”、“数据标识”、“数据沙箱”等专业术语。
第4章列出了本标准涉及的缩略语。
第5章给出了智算网络的总体参考架构以及可信数据空间的参考架构并介绍了数据流通过程涉及的主要角色以及交互流程。
第6章基于第5章总体架构和参考架构中的各业务分层关系，提出了智算网络中可信数据空间功能要求。
第7章给出了智算网络可信数据空间接口通用要求。
附录A列出了可信数据空间的详细接口说明。
3. 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拟解决以下问题：
1）破解数据安全技术整合难题：统一智算网络可信数据空间的技术架构、功能要求与接口规范，解决当前隐私计算、可信计算等核心技术体系不兼容、系统整合繁琐的问题，减少各智算节点、数据平台之间的适配成本，降低系统开发、部署及维护的复杂度和整体成本。
2）打破数据孤岛，激活数据要素价值：规范化智算网络中可信数据空间的数据交互、数据管控流程，建立多方互信机制，打消数据提供方“不敢共享、不愿共享、不能共享”的顾虑，鼓励智算领域各类数据资源提供方参与数据流通，推动数据要素在智算网络中合规流动，充分释放数据与算力融合的价值潜力；
3）完善可信管控与流通机制缺失问题：明确智算网络可信数据空间中数据上架发布、基于合约策略的使用控制、数据结果审查与审计的全生命周期可信管控机制，消除数据访问、传输、计算过程中的安全与隐私泄露顾虑，打通多智算中心、多领域数据节点的流通通道，支撑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数据协同需求。

3、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通过定义清晰的技术架构、功能要求以及接口规范，可作为智算网络中可信数据空间的核心技术与实施方案，既能确保智算相关数据资源在智算网络各节点间高效流通、协同计算，又可确保数据交易、算力调度过程的规范性、安全性与可追溯性。标准中所涉及的数据发布与受控策略接口、安全流通共享流程、数据结果审查方案等，已在多个智算中心、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场景（含数据交易所数据安全交付、电力网络维护优化等应用领域）进行验证和测试，已被证明确实可行，能够满足智算网络可信数据空间的实际建设与运营需求。

4、 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任何专利及知识产权。

5、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部分参考了IEEE 3158-2024 《IEEE Standard for Trusted Data Matrix System Architecture》中关于数据流通涉及到的角色以及相关功能描述，本标准给出了更为具体且更贴合算力网络环境的功能与接口规范描述。术语和定义参考了国家数据局发布《数据领域常用名词解释》以及《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8 年）》。本标准提到的相关术语和功能描述不与以上国际标准重复或冲突。

6、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8、 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发布为推荐性标准。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部分可单独使用，并宜与《人工智能算力网络》系列标准搭配使用。

10、 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1、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团体标准《第14部分数据与模型安全-可信数据空间》编制工作组
2026-03

